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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本少年法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

康 树 华

卜
,
一

班法犯罪
,

已成为一 个世界性的严重社会 向愚
,

特别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

青少

l沙拱 翔益严 或
,

使得许多国家开展 了这一问题的研究
,

并制定了各种青少年法规
。

日

二典 塑
。

为了剖析 日本少年法
,

下面概括地 介绍 日本少年法的主 要内容及其特征
。

一
、

日本少年法制定的历史背景
`

i 二 材 九二 三年起
,

正式施行了旧少年法与矫正院法
。

但是
,

日本旧少年法的全而实

; 亡江
_

几四三
一

年以后
.

它最初仅仅在东京
、

大阪施行
。

感化院法在旧少年法施行时被废
.

,

林亏 旧少年法随同防止虐待儿童法
、

母子保护法一起并人内务行政管辖范围之内
。

’
·

、
一

: 一
_

、 年法从开始就是作为行政法规而执行的
。

; : 孔 芡
_ _

次世界大战中
,

遭 受了严重创伤
。

战后
,

一

到处可以看到战争留下来的孤儿
、

祥会 分常混乱
。

战后 日本在一段时间
,

抢劫偷盗
、

谋财害命等犯罪活 动颇为猖撅
。

当

少 哈
洲 i生

’

卜餐高达 青少年人数的千分之十二点一
,

所以被称为 日本第一次青少 年 犯 罪 高
·

卿 , ) 大 勺 认
.

、

九四 八
、 内

九四九年开始
,

到一九五一年达到 了高峰
。

泛价 忿
.

少谁的历史背景下
,

为 了处理违法犯罪少年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
,

日本从一 九四

咐 节黔娇、 瓜年的 三年期间
,

先后制定 了儿童福利法 (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二 日 )
、

少年法

份
1

叔八 一 拓云l 于五 {
_

} ) 日本少年院法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 日 )
、

日本少年审判规则 (一九
_

-
·

月
一

奋J施行 ) 等四部有关青少年法规
。

一

淤此 衍 习
.

战后 日本完善了青少年法规
,

进一步健全了少年司法制度
。

事实证明
,

这是

要淤 逛收到
一

了一定效果
。

二
、

日本少年法主要内容

本 !
·

少七四八年七 月十五 日公布 了少年法
,

翌年一月一 日开始施行
。

、 扮年 赵、全文六 卜八条
,

分为五章
。

第一章总则
。

第二章少年保护案件
,

分为三节
:

第

袱
,

; 要规定家庭裁判所审理的对象和管辖范围
;
第二节调查及审判

,

主要规定家庭

沙拐称序万面的问题
; 第三 节抗告

。

第三章成年人刑事案件
。

第四章少年刑事案件
,

竹 节
一

牡通则
,

主要规定关于少年刑事案件
。

关于少年刑事案件
,

日本少年法明文

个 杯法规定者外
,

按一般惯例处理
;
第二节程序

,

主 要规定关于少年刑事案件解送
、

味 犷沙兮的时效
、

审理方针以及在拘留所分离监禁等问题
; 第三节处 罚

。

第 五 章 杂

件说 了华 比报纸等印刷品刊载家庭裁判所审判少年的消息或照片
。



总之
,

日本少年法是由两大部分组成
,

一部分为实体法
; 一部分为程序法

。

其体有四部分

内容
,

(一 )少年保护处分案件 ; (二 )少年刑事处分案件 ; (三 )危害少年福利的成年 人刑事案

件
; (四 )诉讼程序

。

由于 日本少年法关于诉讼程序的一些规定 与一般刑事诉讼大致相同
,

所

以主要介绍前三个部分内容
。

( 一 ) 少年保护处分案件

第一
, 日本少年法的目的性

。

依据 日本少年法第一条规定
: “
本法对 于少年违法行为

,

实

行改造品性以及调整环境的保护处分
,

并对违害少年福利之成年 人刑事案件
,

研 究
.

特 别 措

施
,

以便达到健康培养少年的目的
。 ”

可见
,

日本少年法的 目的
,

在 于 “ 健康培养少年
” ,

它并不是对违法少年进行报复和惩戒
,

更不是借对违法少年的处理
,

达到威慑的 日的
。

因此
,

为达到
“ 健康培养少年

” 的 目的
,

它采取 了两种手段
,

一是改造违法少年品性
; 二是凋整违

法 少年的环境
。

这两种手段
,

在法律上的性质 叫做
“ 保护处分

” 。

它既不是偏重于社会防卫的

“ 保安处分
” ,

也不是制裁性质的刑罚
。

这反映 了 日本少年法立 法 精 神 和 少 年 法 的特征
。

第二
,

日本少年法适用的对象
。

日本少年法第二条规定
: “

本法价说的少年
,

是指未满二十

岁的人
,
所说的成年人

,

是指满二十岁以上的人
。 ”
也就是说

,

凡未满二十岁的少年 皆为该法适

用的对象
,

对年满二十岁的成年人所实施的危害少年福利的刑事案件也为该法适用的对象
。

日本少年法第三 条对于该法适用的少年对象
,

更进一步做了具体规定
。 “

下列少年
,

交付

家庭裁判所审判
:

1
.

犯罪少年 ;

2
.

未满十四岁
,

触犯刑罚法令的少年
;

3
.

参照少年的品性或环境
,

具有下列理由
,

可能触犯刑罚法令的少年
;

( )l 具有不服从监护人正当监督恶习的
;

( 2) 无正当理由不接近家庭的
;

( 3 ) 与具有犯罪性质的人或者不道德的人交往的
,

或者出入于可疑场所的
,

( 4) 具有损害自己或者他人品德行为的
。 ”

由此可见
,

日本家庭裁判所审判的少年
,

既包括了犯罪少年和触法少年 ( 所 谓 触 法 少

年
,

是指年龄未满十四岁触犯了刑罚法令
,

虽按照 日本刑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

不 负 刑 事 责

任
,

但由于就其他方面而论
,

它与犯罪少年是完全相同的
。

为 了进行改造教育
,

由家庭裁判

所进行审判
,

作出保护处分—
一

交付保护观察所进行保护观察
; 移送教养院或者采取其他教

养措施 , 移送少年院 )
,

也包括了虞犯少年 ( 所谓虞犯少年
,

是指现在没有犯罪
,

但唯恐将来

犯罪或者触犯刑罚法令
,

参照上述少年法第三 条第三项所列举的四个事由
,

应该说虞犯少年

已具有一定的反社会行为和品性
,

因此
,

才确定为虞犯少年 )
。

虞犯少年与犯罪少年
、

触法少

年一样
,

都作为家庭裁判所审判的对象
,

其目的是在于防止少年犯罪于未然
。

可见 日本少年

法是将事前的教育劝导
,

置于事后处置更为重要地位
。

第三
,

家庭裁判所的调查
。

不问任何 人
,

发现应 当交付家庭 裁判所审判的少年时
,

都应

通知家庭裁判所 ( 第六条第一款 )
。

警察或监护人对于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所列少年 ( 虞犯少

年 )
,

可以直接将其解送家庭裁判所 ( 第六条第 二款 )
。

家庭裁判所调查官
,

发现应当交付家庭

裁判所审判的少年时
,

应向审判官进行报告
。

家庭裁判所调查官在进行上述报告以前
,

可以

调查关于该少年及监护人的情况 ( 第七条 )
。

家庭裁判所依据通知或报告
,

如果考虑对该少年

应当审判的时候
,

应对案件进行调查
,

或者命令家庭裁判所调查官
,

对少年
、

监护人或者 可



以提供参考材料的人 员
,

进行其他必要的调查 (第八条 )
。

调查时
,

务必调查少年
、

监护人或

者有关人 员的人格
、

经历
、

素质
、

环境
,

特别要有效地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关于医学
、

心

理学
、

教育学
、

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的鉴定结果 ( 第九条 )
。

也就是说
,

由家庭裁判所调

查官所进行的 是社会调查 ; 由少年鉴别所所进行的是身心调查
,

而家庭裁判所所 进 行 的 审

判
,

正是以上述两方面调查为依据进行的
。

至于家庭裁判所 由于调查或审判上所需要进行的

传唤与拘传
、

询问证人
、

鉴定
、

翻译
、

勘验
、

检查证据
、

扣押或搜查等
,

与一般刑事诉讼大

致相同 ( 第十至十六条 )
,

只是家庭裁判所为了进行审判所采取的保护观察措施具有独特性
。

例如
,
日本少年法第十 七条规定

: “

家庭裁判所为了进行审判
,

如果认为 需 要 的 时候
,

可以

作出裁定
,

采取如下保护观察措施
:

一
、

交付家庭裁判所调查官保护观察
; 二

、

解送少年鉴

别所保护观察
。

关于拘传少年的保护观察措施
,

从到达之时起计算
,

至迟必须在 2 4小时以内

进行
。

… …收容于少年鉴别所的时间
,

不得超过 两周
。

如有特殊情况
,

需要延长的时候
,

可

以重新作出裁定
,

延期一次
。

… …
”
显然

,

这些措施与成年人刑事案件比较是大不相同的
。

第四
,

家庭裁判所调查后的措施
。

家庭裁判所调查后所采取的措施
,

大体采 取 下 列 四

种
: 1

.

认为采取儿童福利法措施适宜
,

则做出裁定
,

将少年移送于有处理该案件权限的都道

府县知事或儿童商谈所长 ( 第十八条 ) ; 2
.

认为不宜于审判的少年案件
,

则做 出不开始审判 的

裁定 ( 第十九条 ) ; 3
.

对于犯有相当于死刑
、

徒刑或监禁罪行的少年案件
,

调查结果
,

按 照 其

罪行性质及情况
,

认为给予刑罚处分为宜的
,

则做出裁定
,

将该少年移送 于该管地方裁判所

相应的检察厅检察官
,

但对于不满 十六 岁的案件
,

则不得移送 ( 第二十条 ) ; 4
.

认为审判适宜

的少年案件
,

则做出开始审判的裁定 ( 第二十一 条 )
。

第 五
,

客窄熬判所的审判方术
。

家庭裁判所对于少年案件审判的方式
,

有两大特点
,

一

是审判应以诚恳态度作为宗旨
,

在温和的气氛中雄行
; 二是审判不公开进行 ( 第二十二条几

日本有的少年法学者甚至主张应以 “ 圆桌会 议
”
方式进行

,

主要目的是使受审少年不致于心

情紧张
,

胡说八道
,

更由于珍惜少年名誉的目的
,

所以才明文规定
,

对于少年案件不公开进

行审判
,

同时也防止少年在公开审判时
,

出于破罐破摔或在无羞愧 与
“ 英雄好胜

” 思想支配

之 下
,

渲耀其犯罪行为
,

反而造成不 良后果
。

第六
,

家窄参判所亨判后的措堆
。

这种措施
,

大体上有两种
:

一是对于认为 不 给 予 保

护处分适宜的少年案件
,

则做出不给予保护处分的裁定
。

不给予保护处分又分为下列 两种
:

( 1) 采取儿童福利法所规定的措施
; ( 2) 采取移送检察宫的措施 ( 第二十三条 )

。

二是对于认

为给予保护处分适宜的少年案件则做出给予保护处分的裁定
。

保护处分裁定分为
:

( )l 交付保

护观察所进行保护观察
; 怡 )送交教养院或其他教养措施 ;

(3 )送交少年院 ( 第二十四条 )
。

家庭裁判所审判后
,

对于具有不良行为的少年不论做 出采取儿童福利法所规定的措施
,

或做出不开始审判的裁定
,

也不论不采取保护处分裁定
,

或者采取保护处分裁定
,

出于保卫

社会安全的 目的
,

均得没收该少年下列物品
: ( )l 构成触犯刑罚法令行为的物品

; ( 2) 供触

犯刑罚法令行为或者谁备作为触犯刑罚法令行为的物品
; ( 3) 由于触犯刑罚法令 行 为 产 生

或者由于触犯刑罚法令而获得的物品
,

或者作为触犯刑罚法令所获得的报酬物品
; ( 4) 作为

上述各科物品的等价所得物品
。

没收只限于属于本人的物品
,

但在本人触犯刑罚法令以后
,

本 人以外的人知情而取得其物品的时候
,

也应将其没收 ( 第二十四条之二 )
。

第七
,

对于保护处分裁定的抗告
。

对于保护处分裁定
,

只要以在认定事实上具有重大错

误或者处分明显不当以及违反法令达到影响裁定为理由
,

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照管人
,



在两周以内
,

可以提出抗告
。

违反抗告程序或者抗告无理由时
,

应驳回其抗告
。

对于驳回抗

告的裁定
,

只要以违反宪法或错误地解释宪法
,

或者与其上级裁判所或最高裁判所之判例相

反为理由
,

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照管人在两周以内
,

可以向最高裁判所提出特别抗告
。

抗告没有停止执行的效力
,

但是原裁判所或者受理抗告的裁判所
,

可以作 出裁定
,

停止执行

( 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五条 )
。

( 二 ) 少年刑事处分案件

关于少年刑事处分案件
,

日本少年法第四十条明文规定
: “
关于少年刑事案件

,

除本法规

定者外
,

均按一般惯例处理
。 ”

因此
,

少年刑事案件经检察官提起公诉后
,

则按一般刑事诉讼

程序由普遍法院进行审理
。

应该指出
,

日本少年法对于少年刑事案件的审理与成年人刑事案

件审理比较
,

有下列三点主要区别
:

第一
,

限制羁押
。

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

不得对少年发 出押票
,

如有羁押少年之必要

时
,

则应收容于少年鉴别所
,

或者拘押于少年院或拘留所 ( 第四十八条 )
。

第二
,

分离处理
。

少年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羁押后
,

应与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分

离处理
,

务必避免接触
。

少年被告案件即使与其他被告案件有牵连
,

只要不妨害审理
,

仍应

将他们在惶序上分离开来
。

必须将在拘留所羁押的少年与成年人分开来羁押 ( 第四十九条 )
。

第三
,

审理方针不同
。

关于少年案件的审理方针
,

必须按照第九条规定的宗 旨 进 行 审

理
。

也就是说
,

应该就少年被告的主观原因
,

进行与上述少年保护案件同样的调查之后
,

才

能进行审理
。

少年刑事案件审理以后
,

如认为少年被告有罪时
,

除与成年人犯罪一样
,

应做 出科刑之

判决外
,

其判处徒刑之方法与成年人刑事案件也大不相 同
,

主要有下列六点区别
:

第一
,

死刑与无期徒 刑的缓和
。

所谓死刑与无期徒刑的缓和
,

就是说
,

对子未满十八乡
犯罪的少年

,

应当判处死刑时
,

判无期徒刑 ; 应当判处无期徒刑时
,

则判十年以上十五年以

下惩役或监禁① ( 第五十一条 )
。

第二
,

采用相对的不定期刑
。

所谓采用相对的不定期刑
,

就是说
,

日本所采用的不完全

是美国所采用的不定期刑
。

美国所采用的不定期刑
,

是对于少年犯罪不宣判刑期
,

视少年的

表现好坏而确定其刑期长短
。

日本采用的是
,

对 于少年应判处三年以上的惩役或 监 禁 的 时

候
,

在其刑罚范围以内
,

宣判所规定的最高刑期与最低刑期
,

但是应判处的最低刑期超过五

年时
,

则应将最低刑期缩短为五年
。

并且根据这一规定
,

应当宣判的对期
,

最低刑期不得超

过五年
,

最高刑期不得超过十年 ( 第五十二 条 )
。

第三
,

禁止换刑处罚
。

日本少年法第五十四条明文规定
: “
对于少年不得宜判拘押于劳役

场所
。 ”
这一条规定

,

我认为并不是反对通过劳动改造犯罪的少年
,

而是指在劳动场所
,

由于

少年正处于成 长阶段
,

辨别是非能力差
,

好学善仿
,

易受外界影响
,

所以与成年人犯混在一

起劳动改造
,

反而不利于对少年改造
,

甚至有可能使少年更加学坏
。

所以
,

确切地说
,

它所反

对的是将少年与成年人犯拘押于同一劳动场所
。

第四
,

隔离执行惩役或监禁
。

由于上述原因
,

日本少年法第五十六条规 定
: “
对 于 宣 判

科以惩役或监禁的少年
,

要在特别设置的监狱或者在监狱内设置与成 年 犯 人 隔 离 开 的 场
·

所
,

执行其刑期
。

在执行其刑期过程中
,

本人虽已年满二十岁
,

但尚未满二十六岁时
,

仍应

按照上述的规定
,

继续执行
。 ”

① 惩役或 监禁
,

都是 自由刑
,

都拘禁在监狱内执行
,

不同之处在干
:

惩役还应服劳役
,

而监禁则不服劳役
.



第五
,

宽大的假释条件
。

日本少年法第五十八条规定
: “

少年犯被宣判惩役或监禁
,

经过

如下期间后
, 、 可以谁许假释出狱

:

扑判处无期徒 刑
,

已经经过七年 ;

.

2 ; 根据第五十一条规定
,

宣判有期徒刑
,

已经经过三年 ;

,

盯根据第五十二条第
一

款
、

第 几款规定
,

宣判刑期
,

已经经过宣判的最低刑 期三分之 一 。 ”

~ _

假释的主要目的
,

是为 了鼓励犯 人改过 自新
,

它最初出现于英国
,

后为各国所效仿
,

日本刑

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 “
被判处惩役或监禁而有悔改表现的

,

有妍刑逾其刑期三分之
一 ,

无期刑

逾十年后
,

·

得以行政机关的决定
,

准许假释
。 ”

可见
,

日本刑法所规定的假择条件 已 相 当 宽

大
,

·

而 日本少年法关于假释条件的规定
,

更为宽大
。

第六
,

J

关于人格法律的适用
。

日本少年法第六 卜条规定
: “

少年犯刑期执行完毕或免 予执

行
, 、

适用有关人格法规的规定
,

在将来得视为未受过刑罚处分
。 ”
此外

,

该法第六 十一 条还规

定
: “
报纸及其他印刷品

,

不得刊登被提起公诉少年的姓名
、

年龄
、

职 业
、

住 所
、

容 貌 等 资

料
,

.

也不得刊登 可能推断出该人是破交付家庭裁判所审判的少年的消息或照片
。 ”

这些规定
,

都是从珍惜少年的名誉
、

鼓励其改过 自新出发
,

所以 下留污名或者不在法律 上使其丧失或停

止 一定资格
。

特别是禁止报刊等宣传
,

它不仅维护 了少年名誉
,

而 且 可以避免资产阶级出版

物渲染垮大少年 犯罪事实
,

引起其他少年模仿犯罪
。

可见这些规定是 可取的
。

·

`三 ) 危害少年福利的成年人刑 事案件

日本少年法不仅规定了少年刑事案件
,

而且还在第 三贵 专门就危害少年福利的成年 人刑

事案件做 了应向家庭裁判所提起公诉的规定
。

例如违反禁
_

止未成年人吸烟法 与违反饮酒法规

定
,

成年人向未成年人出售烟
、

酒的案件 ; 再如违反劳动基准法第五十六条关于禁止雇洲未

满 十五 岁儿童作为工人的规定
; 违反劳动毖准法关 于禁止雇佣未满十八岁少年或女 子从事在

坑道内劳动的规定 ..
·

…
,

以及违反学校教 育法关 于妨害子女受义务教育… … 等等规定
,

皆应

向家庭裁到所提起公诉
。

但经家庭裁判所审理后
,

如认为应判处监禁以 上刑罚的
,

则应做出

裁定
,

移送 于具有管辖权的地方裁判所
。

从 上述 lj 本少年法关于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
,

可

以清楚地看出
,

它主要 目的是从保护少年出发
,

防 止成年人 向少年出售烟
、

酒
,

或者雇佣未

成年人从事力所不及的劳动… …等等行为
,

损害少年的健
.

康成 长
。

因而将这类与少年有牵连

的成年人刑事案件交由家庭 裁判所审理
,

并在少年法中做出相应的规定
,

显然是有道理的
。

三
、

日本少年法 与旧少年法的差异

为 了探讨日本少年法立法的发展 与变化
,

现将 日本现行少年法与旧少年法的 主要不同归

纳如 下`

第 一
,

审判机关不同
。

日本旧少年法第 十五条规定
,

设置少年审判所
,

掌管少年的保护

处分案件
。

·

该少年审判所
,

由司法 大臣监督
,

共审判
`

}丫由裁判所推事兼任
。

自本新少年法之特点
,

在 于不设少年审判所
,

而将少年案件与家庭案件
,

合并 于家庭裁

判所管辖
。

之所以如此改革
,

日本法学家仃较
一

致地认为
,

少年不良行为乃至犯罪行为
,

从

客观 卜说
,

,

多由于家庭原因所造成
,

所以
,

他们在起草少年法时
,

主张将具有密切关系的家

庭案件与少年案件
,

统
·

交由家庭裁判所审理
,

并认 为只有家庭裁 ,Jl 所对 少年人格形成影响

最大的家庭
.

予以密切注 意和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

才能达到圆满解决少年案件的 目的
。

第二
,

提高 了少年年龄
。

JI 本旧少年法第 条规定
: “

本法所说的少年
,

是指未满 1
一

八 岁



的人
。 ”
日本新少年法第二条规定

: “

本法所说的少年
,

是指未满二十岁的人
。 ” 由此可见护

矛愁

新少
年法较旧少年法提高了少年年龄两岁

。

其立法理由
,

是因为战后初期 日本犯罪肠倾向熟主要

是二十岁左右青年犯罪急剧增加
。

考虑到这些青年身心尚未发 育成熟
,

易受环瑰及其他外部
条件影响

,

所以一律追究刑事责任
,

还不如处以保护处分更能收到最佳的效果犷 所以将少银

年龄提高
,

以扩大少年法的适用范围
。

不过
,

近年来由于日本少年 犯罪较战后时 期
_

急
、

剧 增

加
,

正处于战后第三次青少年犯罪的高峰
,

特别是犯罪年龄 日益趋向于低年龄化
, 卜

所琳在修
改少年法的提案中

,

有些法学家们则主张将少年年龄规定为不满十八岁
,

`

并且己被采纳吸收

诀舀
矗
ù

电
叭

当于修改少年法草案之中
。 . _

丫
声 _

滚 了

·

第三
,

俘护钞兮与刑事钞兮李宇俘名孪卑
。

所谓保护处分与刑事处分决定权之变更 ”

指关于给予少年保护处分还是给予刑事处分的决定权
,

是归家庭裁判所还是归检 察 宜
,

的
,

。

根据旧少年法第六十二条规定
: “

检察官对于少年的刑事案件
,

认为给予保护 处分 适
,

应将案件解送至少年市判所
。 ”

根据新少年法第二十条规定
,

家庭裁判所调查结果办认为

题时

对 于该少年 ,Jl 处刑事处分适当时
,

做出裁定
,

解送 于检察官
,

检察官才能够向该管裁粗所烤
起公诉

。

由此可见 检察官关于保护处分与刑事处分决定权
,

已由 日̀少年法有选择权蜂主动
地位

,

变为 目前无选择权之被动地位
,

而家庭裁判所则由过去的被动地位
,

改变为今
一

仔的主

审堆向应娜办
"

动地位
。

这种变化
,

日本少年法学者称之为保护优先主义
,

也就是说
, .

关于少年 案件的
}

理
,

原则上应由家庭裁判所优先处理
,

对 于犯罪少年的处理
,

亦应以保护处分为主 扩

传单不
已时

,

才由检察官向普通裁判所提起公诉
,

由普通裁判所进行审理
,

考虑给予刑事处罚的

翘
。

日本新少年法起草 人
,

曾将这一点做为 日本新旧少年法最根本的不同
,

的立法
,

可见这项变更的重要性
。

并说

铐是替卿
第四

,

侈护咎兮中容名娜擎
。

旧少年法第五条规定
: “

对于触犯刑罚法令之少年行为心本
具有触犯刑罚法令之虞的少年

,

可给予下列之处分
:

1
.

训诫
。

2
.

委托学校校长训诫舒 乐 要求

少年用书面形式订立改正誓约
。

4
.

附有条件将少年引渡给监护人
。

5
.

委托寺院
、 一

教会护 团体

或其他适当的人保护少年
。

6
.

交付少年保护司观察
。

7
.

送交感化院
。

8
.

送交矫正院扩9`

送交

或将少年委托于医院
。

上列各项处分
,

适当时
,

可以合并进行
。 ”
新少年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

“ 家庭裁判所对 于进行审判的案件
,

应做出如 下保护处分的决定
: 1

.

送交保护观察所进行保

的四少并池攘甜
澎

通
,

拘规的他审护观察
;

.2 送交教养院或者采取其他教养措施
; 3

、

送交少年院
。 ”

由此可见
,

旧少年法规

保护处分
,

有九种之多
,

而新少年法则只规定三种保护处分
。

新少年法删去旧少年法的

种保护处分
,

而将其余五种
,

合并为三种
。

据 日本少年法学家说
,

这是因为 训诫及其

年海过等处分
,

在保护少年方面
,

虽然也很有价值
,

但这些轻微的处分
,

完全可以在

始前进行
,

如果作为审判开始后做出的处分裁定
,

反而使人们感到小题大做
。

我认为衷重妻
的理由是因为战后 日本少年犯罪 日益严重

,

所以新设立了保护观察所
、

教养院和少年院等等
机构

,

专门收容违法犯罪的少年
。

显而易见
,

这种设立专门机构收容违法犯罪少年
, …比战箭

的那种委托寺院
、

教会等进行保护少年的效果要好的多
。

知 常

第五
,

创设 了抗告制度
。

。 本旧少年法没有规定抗告制度
,

因此
,

对子少年审判所的处
分裁定不服奢

, ’

疫肴声请廊救的办法
。

新少年法则在第三十
一

二条明文规定
,

!

对午保
’

护处分决

定不服者
,

可以在两周以内
,

进行抗 告
。

一

丫叮
一

“

最后
,

还应该指出的是
,

日本新少年法将危害少年福利的成年人刑事案件
,

设有专章叻
文规定由家庭裁判所示理

,

特别注重 与儿童福利法的关系等
,

’

这些都是旧少年法所没妙的
口

邹
,



四
、

日本少年法的特征

日本制定少年法的时候
,

许多法学家都把它当做刑事特别法
。

事实也是如此
,

其所以有

独立存在的价值
,

就是因为它以普通刑法的例外法的地位而起作用
。

如果它不具有这种 “ 例

外法
” 地位

,

它本身就失去 了存在的价值
,

因为普通刑法就足以解决间题
。

它既然以刑事特

别法的姿态出现
,

自然它和一般刑法有不同的特征
。

如果
,

以一般刑法与 日本少 年 法 作 比

较
,

我认为 日本少年法除了具有一般少年法的主要特征外 ( 这些主要特征
,

即审理的对象不

同 ; 调查的方法不同 ; 审理机关不同 ;
审理方式不同

; 处罚的方法不同以及各国青少年法规

一般都 明确规定的禁止刊登被审判青少年姓名
、

照片等资料 )
,

也还 有本身所独有的特征
,

尽

管其他国家少年法也有所规定
,

但却没有 日本少年法规定的完善
。

这些特征综合如下
:

第 一
,

日本少年法管辖的范围相当广泛
。

从对象来看
,

它既包括了犯罪少年
、

触犯刑罚法

令少年
,

也包括虞犯少年
,

从内容来看
,

它既包括了构成刑法上的犯罪应受刑事制裁的刑事

案件
,

也包括了未构成刑法上犯罪
,

或者虽然构成刑法上犯罪而不应受刑罚制裁的保护案件

( 例如未满十四岁的少年
,

虽然具有触犯刑罚法令之行为
,

或者现在并未犯罪
,

而将来具有

可能触犯刑罚法令的虞犯少年 )
。

第二
,

日本少年法既包括 了实体法
,

又包括程序法的规定
。

在一部法律中既有实体法又

有程序法
,

早在 1 8 9 9年美国伊利 诺斯州所制定的世界上第一部青少年法 一

一少年法庭法就开

拓 了这方面的尝试
。

1 9 7 5年生效的联邦德国一 部近三万字的青少年刑法
,

也是既有实体法的

规定
,

又有程序法的内容
。

但象 日本少年法这样在一个法律中既包括了实体法又包括 了程序

法的内容
,

而且规定比较完善
,

这不仅在刑法中罕见
,

即使就少年法而言
,

也是很少有的
。

第三
,

日本少年法规定的对象
,

虽然主要是指未满二十岁的少年
,

但它还设 有 专 章 规

定危害少年福利的成年人刑事案件
。

这种规定在少年法中也是很少的
。

第四
,

设置 了儿童商谈所
,

专门从事儿童福利事项和指导儿童活动
,

特别是就家庭裁判

所做出保护处分决定移送来的少年保护案件进行监护
,

这是处理少年保护案件的一个特点
。

J L童商谈所是其他国家所没有设置的机构
。

日本各都道府县却设置了不止 一个儿童商谈所
。

它的主要工作有四项
:

第一
,

就家庭裁判所所做保护处分决定解送来的儿童予以暂时监护
;

第二
,

对儿童及其家庭进行必要的调查
,

并对儿童进行心理学
、

教育学
、

社会学以及精神
、

卫生等方面的判断 ;
第三

,

基于第二项的调查和判断
,

对儿童及其监护人进行必 要的指导
;

第四
,

与儿童及其他方面进行商谈
。

总之
,

凡属少年儿童的问题
,

包括社会的
、

家庭的
、

先天

的
、

后天的
、

生理的
、

心理的
,

都可以由家长单独或者家长与子女一起同儿童商谈所的专业人 员

共同研究探讨
,

提 出矫正和防治方案并采取相应措施
。

因此
,

儿童商谈所的工 作很受欢迎
,

业务相当繁忙
,

仅东京一地
,

每年平均来商谈的就有 1 6
,

0 00 余人
,

电话商谈的有 7
,

o娜余人
。

总之
,

日本少年法根据少年特点
,

无论给予少年保护处分
,

还是给 予刑罚处分
,

都充分

考虑导致少年犯罪的原因
、

犯罪者本身的 素质和社会环境
,

以及根据犯罪者的社会危险性及

重新回到社会的可能性来决定给予何种处分为宜
,

而不是对犯罪少年单纯地施以报复性的惩

办
。

因此
,

日本法学家都将日本少年法视为刑事特别法
,

并认为 日本少年法不仅其有行政法

规的性质
,

而且是保护社会安全的重要法规
。

日本少年法在执行中确曾收到 了一 定的效果
,

在国外少年法规中堪称比较完善的典型
。

它对我国制定有关保护青少年法规和建立
、

健全少

年司法制度也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


